
茂名市国有播扬林场 2026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

新造林抚育项目预算审核服务

委 托 人:茂名市国有播扬林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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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托 人:广东信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



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

委托人:置纽座堕捌幽 幽 -

受托人 : 口 口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 ,

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信、守法的原则,经委托人与受托人
双方初商一致,签订本合同。

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以及

工程所在地的地方眭法规、自治条例、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、

定额、技术标准等规范性文件。

第一条 委托事项和项目概况

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就以下工程项日提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:

1川 、项目名称:茂名市国有播扬林场 2026年森林质量精准提

升新造林抚育项凵

1.2、 委托事项:预算审核
1.3、 项目地点:广东省茂名市

第二条 委托期限

2,1、 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造价咨询合同后,委托人交付给受

托人的编制资料,受托人于收到全部编制资料后 5个工

作日内提交审核报告初稿;委托期限至服务完成为止。

第三条 委托人的权利与义务

3.1、 有权向受托人询问△们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。

3.2、 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和建议。

3.3、 有权要求更换不称职的受托人相关的咨询人员,经双方

叻商后进行更换。

3.荃、负责与委托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所有第三方的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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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,为受托人提供外部条件。

3.5、 在约定的时间内就受托人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作

出书面答复。受托人要求第三方提供必要资料时,应及

时负责传达及资料传送。

3,6、 本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向受托人提供施工图纸、施

ll合同、会议纪要、变更签证等有关资料。

3.7、 委派上为业务代表,“Ⅲ1与受托人联系。

3.8、 按本台同约定的方式支付咨询服务费。

第四条 受托人的权利与义务

⒋ l、 提供与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 ,包括营业执照等。

⒋2、 优质、高效地提供服务,为委托人提供准确、合理的咨

询意见,公平、公正、客观地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。

⒋ 3、 在咨询过程中,有到工程现场勘察的权利。

⒋4、 在咨询过程中,有权利第三方提出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

问题,并进行核对或合问。

4.5、 丫l忤 |句过程中,如犭 IL人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时,受托人

日提出书面报告。

4.6、 在规定的时间,将所作的预算审核报告一式~兰生份,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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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字盖章后送交委托人。受托人提供造价咨询服务以及

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有关

规定、标准、规范的要求。

⒋ 7、 在合同期内或合同终止后,未征得有关方的同意,不得

泄露与本项目、本合同业务有关的保密资料。

4.8、  :屡艹派 咨询 `|||;务人员,负责与委托人联系。

⒋9、 i安本什同约定收取n ilJ服务费。

第五条 咨询服务费收费标准及支付办法

5.1、 造价咨询服务费 400元 (大写:肆佰元整),含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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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、 付款方式及时问:受托人出具
^IE式
的成果文件后并提供

自效的发票,委托人确认无误后在 10个工作日内向财

政部门申请办理服务费用支付手续,由财政部门向受托

人划拨相应服务费用。

5,3、 双方同意用人民币支付咨询服务费。

5△、受托人收款账户信息 :

户名:广东信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

账 I丁 : 704279315761

开户行: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霞山支行

第六条 委托人与受托人的责任

6,1、 委托人如不按本协议书规定的时间向受托人送交有关资

料或中途变更、增加资料的,受托人可按委托人的耽误时

问顺延交付咨询成果文件的时间。

6.2、 因非受托人责任造成进度的推迟或延误而超过约定的提

交咨询成果文件的时问,双方相应延长合同的有效期。

6.3、 受托人应当履行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,因受托人的单方

过大 (不包括政府文件允许的误差)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

失的,应依法向委托人进行赔偿。

6△、受托人因第三方不能及时核对或答复所提出的问题,导

致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,受托人不承担责任。

6.5、 如属委托人原因导致终止协议,受托人咨询工作已经过

半的,委托人应付给受托人全部咨询服务费;受托人咨

询工作尚未过半的,委托人应付给受托人咨询服务费的
50%。

6.6、 如属受托人原因导致“ IL协议,受托人退还已预收的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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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服务费,并向委托人赔偿损失。

6.7、 双方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的义务,如

有违反,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,并向守约方赔偿
造成的损失。

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办法

7.⊥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牛的争议,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,

协商不成的,提交项 |【 |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
第八条 其它

8.l、 合同有效期: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,至本合同
全部履行完毕后自然失效。

8.2数据核对期:受托人将正式有效咨询成果文件报送委托
人后工L天。如委托人对咨询成果文件的数据存在疑问,

应在数据核对期内向受托人提出书面核对要求及核对依

据,逾期视作完全接受咨询成果文件的数据,并放弃向
受托人提出核对数据的权利。数据核对错误为受托人原

因造成的,受托人应无条件进行修正,数据核对错误非
受托人原因造成的,委托人应支付受托人返工费用,具

体金额由双方协商。

8.3、 本合同一式全份,委托人执 3份 ,受托人执 1份。
8.4、 合同解除 :

下列情形之一的,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解除合同 :
(l)受托人将本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作全部或部

分转包给他人,委托人可以解除合同;
(2)受托人提供的造价咨询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,经

委托人催告仍不能达 1||}冫同约定要求的,委托人可以解

除合同;受托人无法按时提供造价咨询服务,经委托人
催告仍不能按时完成的,委托人可以催告 5个工作日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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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翠|徐合同;

(3)委托人未按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支付手续,经咨询人催告

后,在 28天内仍未申请办理支付手续的,咨询人可以

解除合同 ;

(4)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;

(5)因一方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实际履行或实际履行已无必

要。

⒏ 5、 本合同未尽事宜,双方可以另行订立书面的补充协议 ,

以资共同遵守。

(以下无正文,下接签章页)

(签章页)

委托人 术有限公司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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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
江

法定代表入或

授权代表 (签字):

负责人或

委托代表人 (签字):

经办人 (签字): 经办人 (签字):

电  话 : 0668。 7594236 电话 : 0757|28511661

签订日
'期2切衫年
饣
月 冫甲日 签订日期:”冫‘年 午 月 冫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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